1.5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消防安全制度

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消防安全制度
为贯彻国家和学校有关加强单位消防安全防火工作的要求，在学校逐级实行责任制基础上，结合我中心具体情况，建立实验室消防安全防火负责人制度，实验中心主任负责总体消防安全防火工作，各实验室要设立专人从事管理工作。并特制定本制度。
1、实验室管理人员或指导老师应经常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学生）进行防火安全教育，了解实验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必要的安全常识，使他们能够了解和掌握实验室内电器开关和灭火设备的位置以及安全出口等。
2、各种消防设备应有专人保管，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如发现短缺、失效应书面报告保卫部门予以补充或更换。

3、实验室工作人员均应学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熟习火灾发生时应采取的紧急措施。
4、节假日期间使用实验室，应有批准手续和防范措施。

5、实验室保持通道畅通，禁止堆放杂物。实验室内严禁吸烟。每天下班前消防安全负责人必须检查室内有无火种，切断电源，关闭水源和门窗。
6、发生火情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请求帮助。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和火势扩大。正确利用实验室及周围的消防设施因地制宜的进行消防灭火工作。要确保人身安全，紧急疏散。同时将火情报告学院主要领导和学校保卫部门。
附：实验室灭火器使用方法：
我实验室使用的是干粉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最常用的开启方法为压把法。将灭火器提到距火源适当位置后 , 先上下颠倒几次 , 使筒内的干粉松动 , 然后让喷嘴对准燃烧最猛烈处 , 拔去保险销 , 压下压把 , 灭火剂便会喷出灭火。
火警报警电话：119

学校保卫科值班室： 23508122、23508538
实验教学中心：2349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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